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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5%以上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

 

 

2017年 3月 7日，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

收到持股 5%以上股东、董事、副总经理田晓军先生减持股份告知函（以下简称

“本次减持”），田晓军先生于 2017年 3月 7日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无限售

流通股 1,000,00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1.24%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股东减持情况 

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
减持均价 

（元/股） 

减持股数 

（股） 

减持占公司总

股本比例 

田晓军 大宗交易 2017年 3月 7日 56.21 1,000,000 1.24% 

合计 1,000,000 1.24% 

二、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本次减持前 本次减持后 

田晓军 
持股数量（股） 

占公司总股本比

例 
持股数量（股） 

占公司总股本比

例 

15,480,000 19.12% 14,480,000 17.89% 

合计 15,480,000 19.12% 14,480,000 17.89% 

三、其它情况说明 

1、公司已于 2016 年 11 月 7 日披露了《关于持股 5%以上股东减持股份预

披露公告》，田晓军先生计划自该次公告发布之日起的 6 个月内减持公司股份

3,870,000股（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4.78%），其中：若通过大宗交易减持，自该

次公告发布之日起的 3个交易日后进行；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，自该

次公告发布之日起的 15 个交易日后进行，且任意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

减持的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1%。 

2、田晓军先生减持公司股份符合其对公司“首次公开发行前之股份在锁

定期满后两年内进行减持的，减持价格不得低于发行价”的承诺，符合相关法

律、法规、规章、业务规则的规定，不存在违规情形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3、本次减持后，田晓军先生仍是公司持股 5%以上的股东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西安蓝晓科技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○一七年三月九日 




